
防疫物资采购项目合法性审查说明

根据《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文件合法性审查工作

的通知》（呼政办发[2016]155 号）要求，现将防疫物资采购项目招

标工作有关情况的合法性作如下说明：

一、请示的目的

组织开展防疫物资采购项目招标工作。

二、请示程序合法

该请示程序符合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采购相关规定。

三、请示符合政策

该请示符合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采购相关规定。

特此说明。

扎兰屯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

2026年02月27 日


